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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交院〔2019〕109 号

关于印发《黄河交通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
考风考纪建设的意见》的通知

全校各部门、校属各单位：

现将学校研究通过的《黄河交通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考风考

纪建设的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，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黄河交通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考风考纪建设的意见

黄河交通学院

2019 年 11 月 6 日

黄河交通学院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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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黄河交通学院
关于进一步加强考风考纪建设的意见

为进一步严肃考试纪律，加强考风建设，坚决制止各种违纪、

舞弊现象，形成公平、公正、规范的考试氛围，以优化育人环境，

促进教风、学风及校风建设，促进学生勤奋好学、健康成长，特

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提高对考风考纪建设重要性的认识

考试检测的不仅仅是大学生对某方面知识或技能的掌握程

度，更重要的是大学生的人格品质。考试作弊是一剂腐蚀剂，既

腐蚀了学生本人，又严重败坏了学校的风气。因此，加强考风考

纪建设，形成公正公平、诚实守信的考风，是高等学校教育管理

和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。考风好坏，直接关系到学校的

教风、学风和校风建设，关系到学校的生存与发展，更关系到能

否培养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。要充分认

识到加强考风建设对促进良好校风的形成，对稳定教学秩序和提

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意义，学院（部）领导，辅导员及专任教师，

要始终以学风建设为主线，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重点，把考风

建设、整肃考纪作为一项重要而又十分紧迫的工作常抓不懈。

各院（部）要采取多种形式对师生进行考风考纪方面的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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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，使学生、教师都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考试工作。在学生

中开展各种形式的诚信教育活动，各专业、各班级经常性召开专

题班会，强调考试纪律，明确告知违纪作弊后果，使学生充分认

识到考试的严肃性和考试违纪、舞弊的危害性，树立“认真复习、

诚实应考”的良好考风，使广大师生自觉维护和执行考试制度，

坚决摒弃“弄虚作假、投机取巧”的不良习气，防止考试违纪和

作弊行为的发生，努力营造自尊、公正、诚实、守信的考试风气。

二、完善考试管理工作责任制

1.学校负责教学工作的校领导是考风考纪建设的第一责任

人，亲自抓考风考纪工作。

2.院（部）是考试组织和考风考纪建设的主体单位，书记、

院长（主任）是考风考纪建设的第一责任人、负责考试有关工作

的教师和监考教师是考风考纪的直接责任人。

3.教务处负责全校考试的组织与管理工作，协助并指导院

（部）做好考试管理，具体包括考题命制、审批、试题保密、考

场安排、监考教师安排与培训、考试过程管理、组织教师阅卷、

评分、考风考纪教育及对违纪作弊学生的教育、处理等。确保考

试管理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有制度、有落实、有检查，切实把每一

项工作落到实处，确保考试工作顺利实施。

三、加强考试管理工作

1.加强考风建设，教师是关键。各院（部）要把教师是否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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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期承担一定场次的监考工作作为教师岗位考核的重要内容之

一。教师授课、答疑时，严禁泄露考题、圈定考试范围，应引导

学生全面掌握知识。

2.监考教师在监考过程中，严格执行证件检查制度，仔细核

对每一个考生的证件；考前向考生宣读考场纪律，加强诚信教育。

考试结束后，认真清点整理试卷，填写监考记录，共同将试卷送

达指定地点。

3.监考教师在监考过程中应认真负责，严禁做与监考无关的

事情。因监考教师疏于管理，本考场发生违纪事件，致使被院（部）

或学校督察组发现，或被举报查实，监考教师须承担相应责任。

首次发生，给予监考教师全校通报批评；发生二次按三级教学事

故处理，发生三次及以上按二级教学事故处理。处理结果与职称

聘任、聘后管理、评优等挂钩。

4.严格进行阅卷、评分、登录及复核工作。各院（部）应采

取相关措施加强对阅卷、评分工作的管理。教师应本着公平、公

正的原则严肃认真地对待阅卷、评分工作，对任何人的不合理要

求及不正当行为应当坚决拒绝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

向教师求情，干扰并干涉教师阅卷、评分。严防因工作态度不认

真或主观疏漏造成任何失误，以保障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。

5.对学生违纪作弊的处理，要按照学生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相

关规定及时处理。违纪、作弊学生的处理结果将记入本人档案，

并告知学生家长；对于学生党员、学生干部、入党积极分子、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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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学生、奖学金获得者，如有违纪、作弊行为，除按有关规定给

予必要的纪律处分外，还要分别给予党纪处分、取消职务、取消

资格、追回当学期已获得奖学金的处理，并取消其当学年各类评

优评奖资格及毕业时各类评优资格。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以任何

形式、任何理由为学生考试违纪、作弊行为说情开脱，干扰对违

纪、作弊学生的处理。否则，一经查实，根据学校相关管理规定

严肃处理。

四、建立督察机制

1.学校成立考风考纪督察组，学校领导牵头，教务处、学生

处、教评中心、监察室及院（部）领导参加，按照学校有关文件

规定，对考试工作进行全面督查，增强制度执行力，以推进考风

考纪建设。

2.院（部）成立相应的考试巡查小组，院（部）领导牵头，

院（部）领导、辅导员、教学秘书、教研室主任参加。负责对本

单位考试工作的监督指导，巡视人员应按照规定时间提前到场，

认真巡视考场，不得无故缺席或随意找他人顶替。

3.学校和各院（部）的巡考工作组，应加强考试过程管理，

及时掌握考场情况，处理考试期间发生的重大问题，对监考教师

在考场上是否正确履行职责进行监督；巡考记录，由各单位统一

备案、归档。

4.考试期间，学校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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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内发送： 全校各部门、校属各单位

黄河交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6日 印发


